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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野下的乡村振兴与农民主体性

张慧鹏

[摘摇 要] 摇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的基

本原则。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农民要成为创造历史

的主体,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和先进阶级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为共同的利益而奋

斗。 当前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的普遍缺失,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群众自身的素质问

题,或是干部动员组织群众的能力问题,而是要结合生产方式变迁带来的乡村分化和农

民分化来理解。 一方面,市场化推动了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但也带来农民的分化和去组织化,个体小农户很难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主体;另一

方面,我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当中,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利益在城市而非农

村,这使得农民参与乡村各项事务的积极性不高。 新时代推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

兴,必须面对农民分化和乡村分化这一客观事实,分清哪些农民才是乡村社会的主体,
他们共同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只有尊重群众意愿,顺应客观规律,才有可能把农民动员

和组织起来,为乡村振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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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的缺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冶
工作的总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主

体作用。 2018 年 3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指出,“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

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冶淤。 同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冶淤。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都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基本原则。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都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 这些年,我们研究团队在全国各地农村实地调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在各种场

合听到的官员心声、学界言论,否定农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的说法和做法非常

普遍。
首先是否定农民的主体地位。 在不少人看来,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农村二三产业

的发展,靠现有的农民肯定是不行的,最终还得靠引入资本主体。 我们看到在很多地

方,实力雄厚的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百上千亩地流转农

民的耕地,从事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等产业。 资本化的大农场取代了传统的小农户。
当地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守的中老年人则就地转化成为农业雇工。 更

有甚者,老板觉得当地的劳动力不好管理,宁可舍近求远雇用外省的农民工,也不用

本地劳动力。 比如,我们团队在山东的调研发现,一家大型肉联厂半数以上的职工来

自四川省,原因是外地工人吃住都在工厂里面,比本地工人更好管理。 结果是产业发

展了,老板赚了大钱,但村民所得的收益却很少。 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村民并不是产

业发展的主体,而只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 这样的乡村,只是资本的投资场所,
并不是农民的美好家园。

其次是否定农民的主体作用。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也应该是乡村的

建设者,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却常常成了旁观者。 近年来,围绕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我们研究团队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调研。 所到之处,常常有基层干

部向我们大倒苦水,抱怨当地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等靠要冶思想严重。 一些

扶贫干部抱怨群众不够努力,形容贫困户是“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冶,抱
怨扶贫政策是“养懒汉冶,私底下斥责贫困户是“刁民冶。 在绩效考核压力下,基层干

部通常选择和当地的社会精英合作,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指标。 在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基层干部也不愿费时费力地征求农民意见,而是习惯于“替民做主冶。 这

些应付检查的形象工程,往往中看不中用。 不少项目建成不久就由于疏于管护而

报废。
乡村是农民的乡村,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让农民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只有动员

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乡村的各项事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那么,为何在现实

生活中广大农民普遍难以体现出主体性?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农民是否能够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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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如何才能成为主体? 这些正是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

二、农民作为主体的前提条件:基于理论和历史的反思

所谓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 从哲学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2004:
10)看来,历史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但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

过程同自然界的发展历程又有很大差别。 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活动的人,是“具有

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冶 (马克思,恩格斯,1995a:
247)。 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既受到客观条件和规律的制约,又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

周围的环境和规律,而是积极主动地认识世界,掌握和利用规律,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关于人的主体性,马克思、恩格斯之前主流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强调精英人物的

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并不否认精英人物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但坚

持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马克思通过理性分

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制度必然

走向消亡。 但是,资本主义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需要一个历史主体来埋葬它,
这个历史主体就是无产阶级。 处在社会最底层、深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被很多

思想家视为乌合之众,却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赋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这是

对精英史观的彻底颠覆。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始终坚持这一价值立场。
毛泽东(1991a:1031)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冶。 习近平总

书记也反复强调,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

根本力量。
基于唯物史观的价值立场和理论观点,我们认为农民群众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

主体。 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应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 在

政治领域,农民主体性表现在农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能够自主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

益;在经济领域,农民主体性体现在农民是产业发展的主体,能参与经济管理,公平分

享发展成果,而非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的雇佣劳动力;在社会领域,农民主体性表现在

农民能够平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可是,当我们从理论回到现实,走进一个个偏僻的

农村,面对一个个具体的农民,理论与现实的张力就出现了。 我们很难把眼前的农民

和历史的创造者这样高大的形象联系起来。 中国的农民是勤劳的、朴实的、憨厚的、
善良的,他们身上有很多美德。 但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农民也是渺小的、保守

的、眼界狭窄的,甚至是自私自利的,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缺点。 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

乡村振兴,都关涉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全党全国全社会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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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然而,有相当多的农民成为旁观者,并没有表现出人们所期待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马克思主义对群众给予了过高的期待,还是

当前中国农民的素质太差,抑或是我们的基层干部普遍丧失了走群众路线的意愿和

能力,群众动员和组织工作不到位? 对此,我们需要结合理论和历史进行探讨。
(一)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成为历史主体

认真阅读马列经典原著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

民,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不能还原为单个的个体。 在阶级社会中,受制于经济社会地

位和受教育水平,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本身是弱小的,有着这样

那样的缺点,个人的综合素质远远比不上那些“有教养冶的阶层;但是,作为一个整

体,他们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当然,作
为总体的人民,其力量并不仅仅在于人数众多,还在于其思想的先进性和高度的组织

性。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说得很明白,“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

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

胜负的作用冶(马克思,恩格斯,2012a:10)。 相对于工人阶级,农民由于生产生活方

式的落后性,思想觉悟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具有更大的局限性。 马克思曾经把法国农

民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绝,无法形成政治组

织,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小农群体的这种状况使其成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马克

思,恩格斯,2012b:762 - 763)。 但是,马克思同样指出,现实会教育农民,当农民逐渐

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就会把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

盟者和领导者,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形成工农联盟,从而推动革命的胜利和自己的

解放(马克思,恩格斯,2012b:766 - 769)。 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后来的列

宁、毛泽东等人,始终致力于对工人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水平和组织化程度。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也不难明白同样的道理。 历史上的中国,农民一直处于高度

原子化状态,无力抵抗封建专制制度。 封建统治者通常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努力维持

分散的小农经济。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列强侵略,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中国人

的组织化程度很低,一盘散沙,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抵抗外部侵略,求得民族独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

削和压迫,过着极度困苦的生活。 农民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然而如果

没有中国共产党把广大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分散的个体农民永远不会获得翻身解

放。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可如果不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仍然无法

改造大江大河,无法克服天灾人祸,无法避免走向两极分化,广大农民恐怕仍然会是

民国知识分子所说的“愚贫弱私冶的状态,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改天换地的历史

主体。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群体蕴含着巨大的能动力量,正是依靠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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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支持,中国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时,中国

共产党人也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群体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才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

民冶的说法(毛泽东,1991b:1477)。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在无

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二)共同的利益是农民组织起来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冶(马克思,恩格斯,2012c:
146)。 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求,人必须首先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在此过程中

必然涉及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利益问题。 因此,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行动

的根本动机。 对此,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冶(马克思,恩格斯,1956:82)。 人民群众创

造历史行动的动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党的政策

主张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为代表的一

批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农村的危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派知

识分子也认识到中国农民需要组织起来,他们在农村组织创办各种合作社。 但是,由
于其保守的政治立场,不敢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回应农民“耕者有其田冶的利

益诉求,因而并不能真正赢得农民的支持。 梁漱溟(2005:368)感慨乡村建设运动的

失败在于“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冶。 在遭遇挫折后,乡村建设派学者不但没有自

我反省,反而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农民自身的问题,认为是农民天性“好静不好动冶
(梁漱溟,2005:369 - 370)。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广大农民

的根本利益,通过土地革命把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在

土地革命期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

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反复告诫全党同志一定要高度关注群众的切身利

益,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提到自己

的议事日程,如此才能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才能赢得群众衷

心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1991c:138)。 抗日战争期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
文中,毛泽东(1993:467)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

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冶。 解放战争后期,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

(1991d:1318)总结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

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冶。 正是给了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中国共产

党才得到农民衷心的拥护,成功地把广大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

大胜利。
(三)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要顺应客观规律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是无条件的,其受到历史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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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是能动性与受动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对此,马克思有过经典的表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冶(马克

思,恩格斯,2012b:669)。
从客观条件方面来说,社会制度安排不同,人们掌握资源多寡的不同,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人们主观能动性得以有效发挥的空间。 在阶级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的帝王

将相拥有更多的资源来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被统治阶级则处在被剥削和压迫的状况,
没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更多更大的结构性因素的限制。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条件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

充分的彰显。 从客观规律方面来说,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为行动主

体的人,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规律,自觉地顺应规律,就能事半功倍,取得理想的成

绩,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相反,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规律,或者有

意无意地违背客观规律,就会事倍功半,甚至遭到规律的惩罚。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

之所以能够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取得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客观规律,在各个时期制定

的纲领、路线、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不只是因为地主的剥削是不正义的,还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抑制

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再如,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并
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个

体小农生产方式无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法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 尽管在百年

奋斗历程中也出现过不少主观意愿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导致各种“左冶倾或右倾错

误,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但我们党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回到实事求是的

路线,使主观意愿符合客观规律。

三、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审视当前中国农民主体性的缺失

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审视今天中国农民主体性问题,我们就不能把农民主

体作用的缺失简单地归结为农民自身素质的问题,也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基层党员

干部动员组织农民的能力问题,而应该从农民群体的组织化状况及其所处的经济社

会环境进行考察。 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又需要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七

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变迁和农民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来展开。
(一)去组织化的农民难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要,无法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主体

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 两个

历史时期具有各自的特点。 在农村发展领域,改革开放前的政策强调同步富裕,注重

发挥农民集体的能动性,然而,“一大二公冶的体制抑制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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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后的农村政策,转为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加注重激发农民个

体的能动性。 包产到户改革释放了社会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农民的去组织化,一家一

户分散经营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去组织化的农民也就无法成为

现代产业发展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追求的是劳苦大众的解放

和社会的平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
重构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建立了一个成员身份高度平等的基层社会。 这一时期

的农民,既有个体单干的积极性,也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积极性。 党和国家不失时机

地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农业集体化彻底改造了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打破

了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体制,建立起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度。 国家通过生产

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等载体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深化分工协作来发展社会主义

大生产。 在“一大二公冶的体制下,村集体几乎垄断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农民的基本

生活资料和生老病死等一切社会福利都来源于集体。 集体成为农村社会全体成员的

共同利益所在。 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农民的社会分化,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克服小农经济分散经营的弊端,发挥农民群众集体的力量。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随着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人们的思想观

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2012d:421)所指出的,“共产主义革命

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

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冶。 新中国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和国家领

导人认为这种“一大二公冶的制度安排最终将会改变人们的思想,不断削弱直至消除

农民的私有观念。 党和国家不断地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政治学习和

文化宣传,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构建农民对集体的认同感。 这种宣传教育确实起

到了一定的效果,大大增强了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公共精神。 然而,中国毕竟

拥有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传统,农民长期作为小生产者,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

识。 农民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正如列宁(2012:447)所说,
“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冶。 在整个社

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无法实现按需分配、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合理需求长期难以

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个体对物质利益的争夺就成为必然。 农民群众中总是有先进分

子和落后分子,集体行动中“搭便车冶的行为也很难杜绝。 农业集体化时期,如何平

衡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始终是一个矛盾。 由于激励机制不健全,也由于农业产出的

增长跟不上过快的人口增长,过于平均化的分配方式抑制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 为

了解决这一管理难题,各地也探索过不同形式的承包经营方式,建立各种形式的责任

制,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包产到户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通过直接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了农民个体的积

极性。 按照当时的说法,包产到户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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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冶。 由于产量和劳动投入直接挂钩,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包产到户改革初

期,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按照当时的官方说法,改革并不是要退回到个体的小农经

济,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念,而是对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完

善。 在制度设计上,农村改革仍然坚持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包经营权,没
有所有权。 国家试图在农村建立“统分结合冶的“双层经营体制冶,将集体统一经营和

农户分散经营两类经营模式的优势结合起来。 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村集体的权利

不断被削弱。 集体从农业生产领域全面退出,既不直接干预生产,也不提供生产性公

共服务,农业生产又恢复到传统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统分结合冶
实际上成为“有分无统冶。

与包产到户改革相伴随的是市场机制的逐步引入。 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退

出历史舞台,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由农民自主决定。
市场化瓦解了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 农民需要根据市

场行情进行决策。 在改革最初的几年,农产品仍然处在普遍短缺的状态,农民是从市

场化中受益的。 然而,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产品很快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

方市场,农民出现销售困难。 此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 增产不增

收成为困扰农民的一大难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市场化推动了分工的

深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客观上要求生产的组织化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化,
因此才会有企业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 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

户,因生产经营的封闭性与狭隘性,只能适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高度分工的社

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 这就决定了小农户无法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

主体,更难以成为二、三产业发展的主体。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小生产者的农

民必然产生分化,一部分农民成为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部分农民则退

出农业生产。
2018 年暑假,笔者随研究团队赴贵州省李村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实地调研。 李村

的情况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吃住在农民家里,详细了解乡

村的历史、产业的发展、农民组织化的经验和挑战等。 我们的房东李黔林是当地蔬菜

种植大户,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白手起家的故事。 李黔林早年外出广东等地打工、做生

意,虽然头脑灵活,也能吃苦耐劳,但市场风险太大,最终以失败告终。 2006 年,在外

面闯荡了多年的他决定回家种地。 他在老家承包了 50 亩土地,种油菜花,因为没有

经验,不懂技术,当年就亏了。 第二年,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继续租地种蔬菜,因
为对市场行情把握不好,结果又亏了。 2006—2008 年连续三年,他一共亏了 11 万

元。 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 好在李黔林善于学习技术,也积极主动

地去开拓市场。 经过一番摸爬滚打,到 2009 年他终于得以扭亏为盈。 他不但掌握了

农业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掌握了市场,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在实现了初步的资本积

累之后,他开始流转更多的土地,扩大生产规模,最多的时候达到 400 亩。 他雇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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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来工作,按照企业化的方式进行管理。
李黔林的经历跌宕起伏,是个体农户在市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常见经历。 市场

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体制,农户作为市场经营主体,享有充分的自由。 然而,这种

自由只是一种消极自由。 市场给了农民发家致富的机会,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决

定了只有少数人才能成功。 能否把握市场机遇,全凭个人的能力和运气。 市场不是

小池塘,而是汪洋大海,个体农户只不过是一只小木船,随时可能被风浪掀翻。 李黔

林没有被风浪吞没,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带有运气的成分。 然而,李村其他的农

民家庭,既没有技术和资本,也经受不起市场的风险。 因此,整个李村只产生了李黔

林这样一个农业专业大户。 市场经济大浪淘沙,经年累月的教训已经让农民懂得,市
场是变幻莫测的,个体很难掌控。 在水淹到脖子的状态下,普通农户经不起任何风

浪,所以他们往往选择最保守的方式来谋生,追求风险最小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他

们逐渐退出商品化的农业生产,只是保留一点口粮田,兼业从事农业,有的甚至直接

放弃耕作,选择外出打工。
在李村这样一个穷乡僻壤,也出了不少老板。 李村所属的 A 市有比较丰富的煤

矿资源,前些年煤矿生意很好,李村也有村民去承包煤矿,成为煤老板,据说有的身价

已经上千万。 还有一些村民通过承包建筑工程先富起来,据说资产也是百万级别。
这些口耳相传的致富故事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有些人确实先富起来了。 从村民讲

述的这些人的发家故事中,可以窥见这些先富起来的人非常具有主观能动性。 在资

本原始积累时期,他们敢想敢干,敢于冒险,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束缚,能够抓住转瞬

即逝的机会。 即便失败了也能够从头再来,东山再起。 他们身上体现着自由主义经

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企业家精神冶。 然而,绝大多数村民并不具有这种企业家精

神,也缺少成为企业家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脉、眼界等条件。 为了基本的生存,绝
大多数家庭的劳动力只能外出打工。 李村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以外出打工作为主要收

入来源。 青壮年劳动力有的去东南沿海地区打工,有的去附近的煤矿当矿工,有的去县

城打零工。 全村 3 300 多人口,劳动力 1 400 多人,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 1 100 多人。
经历了四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的农民群体已经高度分化。 少数农民抓

住机会先富起来,成为社会的精英,另一些农民则在竞争中失败,主动或被动外出打

工。 农民群体的高度分化,让“农民冶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所谓农民失

去主体性,并不是指所有的农民,而是特指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 他们在竞争中失

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二)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利益高度分化的农民很难重新组织起来

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空心化

严重。 21 世纪以来,国家逐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开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

村,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 然而,“三农冶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在一些学者

看来,包产到户改革的红利已经发挥殆尽,小农经济已经走到尽头,解决农民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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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出路在于消灭农民,把农民转移到城市,在农村引入资本要素。 围绕工商资本下

乡问题,学界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 以经济学家为主的学者,通常支持资本下

乡,认为应该给各类市场主体以平等地位,让其充分自由地竞争,从而提高效率,以此

解决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问题,促进农业现代化。 以社会学家为主的学者,通
常反对资本下乡,强调农村社会的共同体属性,希望农民能够重新组织起来作为产业

发展的主体。 这种争论主要是基于学者不同的价值立场。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农民

是否还能重新组织起来驾驭外来的资本? 我们可以结合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

发展情况来进行讨论。
自 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迎来了大发展,合作社的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 到 2017 年 11 月底,依法登记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199郾 9 万家,是 2007 年底的 76 倍。 学者原本对农民合作社

抱以很大的期待,但合作社运行的实际情况却让人比较失望。 众多的调查研究表明,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有相当大比例属于虚假的合作社,徒有合作之名,没有合作

之实。 多数合作社并没有民主管理,只是几个大户在操控,完全是为了套取政府补

贴。 本来,合作社是为了维护农户的利益,可农户本身对参加合作社并不积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限制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农民为何难以重新组

织化? 对此,有学者认为,农民合作社发展不规范,主要是因为国家的介入不足,过于

迷信农民的自发性(黄宗智,2015)。 还有学者认为农民天性“善分不善合冶(曹锦清,
2000:15 - 22)。 本文无意反驳上述观点,只是认为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农民缺乏组织

起来的内在动力,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村落成员利益高度分化,缺乏共同利益作为组织起来的纽带。 如前所述,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集体垄断了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公共服务,农民也

不能自由迁移,不得不依附于集体。 在封闭的环境中,集体是农民的共同利益所在。
后集体化时期,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已经高度独立,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也由国家

统一提供,不再依赖集体,农民在思想意识上也更加认同个体主义和核心家庭本位。
相当多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空壳化,无法为村民提供任何公共福利,村民对集体没有

了任何的依赖和认同。 据调查,在原农业部统计的 55郾 9 万个村集体组织中,有约

31 万个完全没有集体经营性收入,占 55郾 46% ;约 10郾 8 万个村的集体经营性年收入

不足 5 万元,占 19郾 32% ,只有 14郾 1 万个村的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超过 5 万元,占
25郾 22% ,其中有约 3 万个村的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超过 50 万元,占 5郾 37% 。 可见,全
国半数以上的村集体组织,除了拥有已经承包到农户家庭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之外,并
无其他经营性资产,因而也就毫无集体的经营性收入(陈锡文等,2018:96 - 97)。 在

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甚至包括不少的东部地区,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务工和

经商,农村社会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成员的社会(吴重庆,2011)。 青壮年人口来自村

庄之外的收入成为农民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农民家庭的利益主要在村庄之外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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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之内,因而对村里的公共事务变得更加不关心。 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并不是家庭

的主要劳动力,也并不是专业的农业生产者。 他们通过兼业从事农业和其他一些力

所能及的劳动,尽可能做到自食其力,在乡村度过自己的晚年,尽量不给子女增加负

担。 他们本身已经边缘化。 一个高度分化的乡村社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利益攸关的

经济共同体,也不再是一个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他们自然没有动力组织起来。
二是,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收益十分有限,常常无法弥补合作的成本。 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农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农民作为经济理性人,选择参加合作组织是为了

获得合作的收益。 农民在合作中获得的收益包括集体采购以降低农业生产资料成

本、集体销售以降低农产品市场风险、在和龙头企业的交易中提高讨价还价能力等

等。 没有人否定合作的必要性。 但是,合作本身也会产生成本。 由于农户的数量很

多,每家每户的经营规模又很小,把众多的小农户组织起来,本身交易成本就很高。
农业本身的经济效益比较低,意味着农业领域进行合作的收益是十分有限的。 再加

上农户数量多、规模小,各家各户从合作中获得的收益就极为有限。 当扣除成本之

后,剩下的收益不够大,对农户缺乏吸引力,甚至不足以弥补合作的成本,合作就很难

维持下去。 正因如此,虽然许多专家学者不遗余力地呼吁农民组织起来,但农民群体

自身对组织起来似乎并没有热情。
(三)我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当中,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利益在城市

而非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

的城镇化进程。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当中,资源向城市

集中的趋势仍然十分明显,远没有达到逆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这也是导致农民组织

化困难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和手工业是农民主要的生产活动,家庭是当

时最基本的生产单位。 人们为了方便耕作,在耕地附近聚族而居,形成村落。 与农业

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农民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生
活空间相对封闭。 农业社会的人们安土重迁,各种社会关系相互重叠、交织,构成一

个熟人社会(费孝通,1998:69 - 75)。
近代以来,中国开启了工业化进程,人口的流动性有所增加。 但是,由于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榨,民族工业始终在夹缝中生长,中国的工业化举步维艰,
城市化畸形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把实现

国家工业化作为首要任务。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无法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业

化,最终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模式。 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工业,为
了给工业化提供原始资金,国家只能从农业中提取积累。 为此,国家不得不建立户籍

制度,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试图探索一条农村在

地工业化和在地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就地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张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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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这一时期,国家大力扶持各种社队企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乡

村工业化发展并不顺利,农业剩余劳动力难以及时转移到非农产业,导致农业陷入过

密化状态。
改革开放之初,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二元体制开始松动,一些农村劳动

力开始进城谋生。 但是,当时的政策对农民工大规模流动进行了种种限制。 直到世

纪之交,进城农民工还被称为“盲流冶,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收容遣返。 可

即便如此,数以亿计的农民还是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进入城市。 正是不可阻挡的农

民工大潮,不断地冲击着城乡二元体制,并最终推动了制度的改革。 这本身就是农民

群体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之所以要克服重重困难进入城市谋生,是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所决定的。 市场化引导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社会化,而分工深化和生产社会化客

观上要求生产要素的集中和规模化,必然导致城镇化。 相比之下,村庄的空间范围过

于狭小,已经不再能够容纳规模日益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也就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

机会。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 2013 年开始,农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家

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此后,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

高,农业反而成为农民家庭的副业,由一些留守老人在经营。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

示,截至 2016 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31 422 万人,其中年龄 55 岁及以上的

10 551 万人,占比 33郾 6% 淤。 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中国农业呈现明显的老人农业特

征。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但这并未改变农民从农村流

入城市。 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郾 86 亿,占总人口的 20郾 2% ,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超过 60% 。 当前,80 后、90 后的新生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

普遍没有务农的经历,对乡土社会缺乏情感和认同,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 新生代农

民工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在城市扎根,获得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市民待遇,而不是

自己老家的一亩三分地。 可以说,中国正在从一个乡土社会走向一个城市社会。 这

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城乡分离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趋势。 “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

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冶 (马克思,恩格斯,1995b:68)。 马克思、恩格斯

充分肯定了城乡分离的历史进步性。 城乡分离形成的分工和生产社会化,促进了生

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城乡分离也推动了生产的社会化和交往的社会化,使个体摆脱

了传统的纽带,摆脱了封闭和愚昧。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生
产力高度发达,才有条件实现城乡融合。 当前,我国仍然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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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人口和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仍然是不

可逆转的趋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年我国人口向经济发达区

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的趋势十分明显。 这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城乡二元体制的制

度壁垒逐渐被消除,新生代农民工会逐步融入城市,一部分村庄的消失不可避免。 对

此,我们也不必过分伤感。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走向现

代化的必经之路。 我们的政策也必须尊重这一规律。 并且,人多地少是我国基本的

国情农情,只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农村,留守在农村的人口才能拥有更多的资

源,才有可能推动生产要素的适度集中和农业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乡村

振兴战略重要性的同时,也始终强调我国城镇化正在推进,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要
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手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2019:29 - 46)。 2019 年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

的主要空间形式。 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

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要增强中心城

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承载经济和人口的能力淤。 总之,乡村振兴和新型

城镇化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推动乡村振兴绝不是反对城镇化,而是为了

新型城镇化进程更加平稳。 进城仍然是大势所趋,也是绝大多数农民的主要利益诉

求,如果不能顺应客观规律和农民的主观意愿,也就不可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

农民的主体作用。

四、结束语: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农民动员和再组织化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承载着多重使命。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的现

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时空压缩特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

历程,赶超型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也必然是巨大的,广
大乡村发挥着现代化稳定器的功能(贺雪峰,2015)。 作为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

国,即便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 70% ,农村仍将有 4 亿多人口,我国的现代化必然是城

市和乡村共同的现代化(陈锡文,2012)。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推进市场

化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听任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彻底的无产者(黄宗智等,2012)。
当我们进行这些表述的时候,是笼统地把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把农民作为一个整

体。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是,当前我国的乡村和农民都是高度分化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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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极大,乡村类型多种

多样,不同的乡村拥有不同的发展空间。 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能同样达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冶的多重目标淤。 同样,当前我国的农民群

体也是高度分化的,以至于“农民冶概念本身变得含糊不清,既可以指代身份意义上

的农民,也可以指代职业意义上的农民于。 不同的农民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存

在利益冲突。 当我们谈论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道路时,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尴尬,
就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指代的是哪些农民,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什么,他们期待怎样的乡

村振兴。 我们期待农民能够组织起来,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却没有搞清楚农民有哪

些共同利益,他们有多重视这些共同利益,为了实现共同利益愿意付出什么样的成

本。 作为理性人,农民对利益的追求也要衡量投入和产出,如果组织起来的收益并不

足够大,农民自然没有组织起来的内在动力。 因此,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去追求自己的

利益,必须对不同农民的利益诉求进行具体分析。 这里,我们只能做一个粗略的

划分。
如前所述,我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当中,对于绝大多数青壮年农民来

说,收入来源主要在城市,通过务工、经商等方式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转变成为城市

市民,仍然是其主要的利益诉求。 对于这部分群体,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推动以人为本

的新型城镇化,让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民尽快融入城市,而不是期待他们在乡村组织起

来发展生产。
对于一些年老的农民或农民工来说,融入城市的难度比较大,或者本身没有融入

城市的意愿。 他们选择在乡村居住,就近务工和务农以维持生计。 这部分农民的主

要利益诉求可能是各种生活服务,以及心理上的归属感、成就感。 对于这部分群体,
政策的重点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发展产业,而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和社会保障。 基层党组织可以引导老年人成立老人协会,一方面让老年人互助合作,
相互照料;另一方面让老年人参与到乡村日常公共事务当中,老有所为,提高社会参

与感。
留守在乡村的中青年人也许占比不高,却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他们因为各种

原因主动或被动留守在乡村,其主要收入来源在乡村,主要社会关系在乡村。 他们是

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的主要利益诉求可能是通过发展产业来增收致富。 为

此,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领办合作社等方式,引导这部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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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要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

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乡村振兴。 《规划》区分了集聚提升类村

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四种类型的村庄,分别设置了不同的

振兴策略。
关于“农民冶概念的分类,以及不同类型“农民冶的数量评估,参见朱光磊,裴新伟,2021。



模经营,转变成为职业农民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如果基层党组织能够整合资源,以
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推动乡村二、三产业的发展,那将是更了不起的成就。

当然,除了主观意愿之外,我们还要分析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共同利益的现实条

件,这就需要对具体乡村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趋势和规律等进行分

析。 这里,笔者同意贺雪峰教授的判断,城市化仍然是主流趋势,中西部地区相当多

的乡村,只能发挥“保底冶功能。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总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立足农民分化与乡村分化这一基本事实,科学分

类,精准施策,抓住多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共同利益,制定符合客观实际和

发展规律的奋斗目标,才有可能把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打造利益共同体,使农民真

正参与进来,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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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Vitalization and Farmers蒺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ZHANG Huipeng

Abstract摇 To uphol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farmer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rincipal role is a bas鄄
ic principle that must be adhered to in implement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w that the farmers
must organize themselv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the leadership of advanced classes to
strive for common interests if they want to become the subject of creating history. In current, the lack of
farmers蒺 subjectivity in rural vitalization cannot be simply attributed to the quality of farmers themselves or
the ability of cadres to mobilize and organize the masses, but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and peasant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 of mode of production. On the one hand,
marketization promotes the deepening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promot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but it also bring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farmers, and individual
small farmers are difficult to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the modern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main interests of farmers are in cities rather
than in rural areas, which makes farmers less enthusiastic about participating in rural affairs. To promote
rural vitalization with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face the objective fact of rural dif鄄
ferentiation and r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distinguish which farmers are the main body of rural society and
what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re. Only by respecting the will of the masses and conforming to objective laws
can it be possible to mobilize and organize farmers and fight for rural vitalization.
Keywords摇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armers organization; Subjectivity; Rural 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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